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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沪崇府办发〔2022〕14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本区
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，在崇

市属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

知》（国统字〔2021〕108 号）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做好我市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府办〔2022〕15

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区住户调查大样本轮

换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要意义

住户调查是一项反映城乡居民收入、消费和生活状况的重要

统计调查，每五年进行一次大样本轮换。住户调查能够客观监测

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生活质量水平，为各级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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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调查数据。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是防止样本老化、保证样

本代表性的必然要求，是确保调查数据质量的重要举措。做好此

项工作直接关系到未来五年我区居民收支调查数据的准确性，关

系到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、居民增收目标、共同富裕进程的

统计监测质量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本次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的主要目标是：为住户调查抽选出

符合精度设计要求，代表性较好，能够稳定使用 5 年，最大程度

兼顾各层级数据需求的样本。

根据全市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要求，本次崇明区样本轮

换范围覆盖全区 18 个乡镇，共抽取 40 个村（居）委作为调查小

区，对 4000 余户家庭、约 1 万人口开展入户摸底调查，在此基

础上，抽取并落实 400 户居民家庭作为我区本轮住户调查国家点

样本。本次样本轮换后，崇明区住户调查国家样本由原来的 350

户增加至 400 户。同时，为深入分析研究我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情

况，全面反映农村地区居民收支变化趋势，为推进共同富裕政策

制定提供科学依据，在全区范围内，抽选并落实 600 户居民家庭

作为地方点样本，开展住户收支调查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崇明调查队负责组织实施全区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，制

定样本轮换实施细则，组织开展培训，监督工作过程，评估样本

轮换质量和结果，确保全区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顺利开展。

各乡镇负责本行政区域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具体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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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和管理，包括样本框信息核实、调查小区落实、住宅名录编制、

摸底调查、住户样本抽选、调查户落实等工作，确保人力、物力

保障到位。

各村（居）委会负责调查员选聘、入户摸底调查、调查户落

实以及换户工作等，按照要求，引导调查对象依法配合调查、如

实填报调查资料，并提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小区示意图、住宅

名录底册等相关基础资料，保障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和后续调查

工作的顺利开展。涉及调查任务的乡镇、村（居）名单，通过住

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实施细则明确。

四、进度安排

2022 年 9 月底前，完成清查摸底工作。崇明调查队按照国

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部署要求，组织召开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

培训会议，印发培训细则，明确摸底调查样本。各乡镇组织开展

现场调查，完成调查小区图绘制、建筑物清查、摸底调查等。

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，完成调查户落实和开户调查工作。

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在评估摸底调查数据后统一抽选崇明

区最终调查户，崇明调查队负责组织各乡镇落实最终记账户，进

行开户调查并完成试记账工作。

五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镇要高度重视本次住户调查大样

本轮换工作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积极支持统计部门做好住户调

查大样本轮换工作。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，扩大社会各界

对住户调查的知晓度，提高调查对象的积极性和配合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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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明确责任落实。各乡镇应明确各自职责分工，增强责

任意识，执行有关要求，通力协作高质量完成此项工作。各抽中

村（居）委要确定一名有文化基础、群众信任、工作能力强的人

员担任兼职调查员。本次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列入全市对各

区开展的统计督查内容。

（三）坚持依法统计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牢固树立统计法

治意识，依法依规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。对人为干扰样

本抽选和调查行为的，一经发现，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

计法》和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追究相关人

员责任。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，调查资料不得用于住户调查以外的

目的。

（四）严格疫情防控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按照疫情防

控要求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。现场调查时，要做好防护

措施，切实保障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的健康与安全。

2022 年 8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月 3日印发


